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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的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激发文旅消费和促进文化

旅游业发展的部署要求，深化“文旅+百业”、“百业+文旅”，

着力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

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促进消费扩容提升

1.加大文旅消费领域金融支持。对文旅企业当年度用于

改善文旅消费基础设施和提升文旅服务供给能力的新增贷

款，按贷款合同利率给予 1%的贴息补助（贴息期限不超过 1

年），企业实际支付利率不低于 0，每家企业贴息额最高不

超过 10 万元。

2.促进文旅市场消费。每年安排 1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

市级文旅消费券发放，消费券通过第三方平台，按文旅消费

旺季、节假日及市场需求定期或集中发放，设置差异化面额

满减券、折扣券等券种，用于星级饭店住宿、景区门票、旅

游组团、剧目演出、餐饮美食、文创伴手礼等文旅消费补助，

通过资金撬动效应，带动文旅消费规模稳步增长。 ​

3.鼓励旅行社组织省外游客来泉旅游。对 2025年以来组

织省外游客来泉旅游，接待游客 5000人以上（含 5000人）

的旅行社，且在泉住宿 1晚以上，年度内相关团队人数在全

市排名前 30 名的旅行社给予奖励。第 1-3 名分别奖励 3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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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第 4-8名分别奖励 20万元，第 9-15名分别奖励 10万元，

第 16-20名分别奖励 5万元，第 21-30名分别奖励 3万元。

二、促进入境游“一优双提升”

4.着力优化国际旅游服务体系。鼓励打造提升一批入境

旅游服务示范点，对纳入全市示范点的予以 5-10万元的经费

补助。

鼓励旅游景区、旅游度假区、旅游饭店等完善多语种标

识导览改造提升。对完成两种及以上语言的标识牌系统或服

务咨询台更新改造后，每家可按设施设备实际投入的 30%

申请一次不超过 20万元的补助。

培育一批外语导游人才。对旅行社在泉从事导游服务工

作 1年以上的外语导游，为境外来泉旅游团队提供外语导游

服务 50 场以上且不存在有责投诉的，按年度给予外语导游

个人一次性 5000元补贴。

5.提升入境游客人数和旅游花费。

（1）鼓励旅行社组织境外游客来泉旅游。对 2025年以

来组织境外游客（含港澳台）来泉旅游，接待游客 500人以

上（含 500人）的旅行社，按住宿天数给予奖励。住宿 1晚

的按 50 元/人奖励，连续住宿 2 晚以上的按 70 元/人奖励。

年度内接待同一游客不重复奖励，每家旅行社奖励不超过 50

万元。

（2）鼓励境外包机来泉旅游。对组织境外游客包机（含

包机切位）入泉旅游，且在泉连续住宿 2晚以上，每架次人

数 100人以上（含 100人）的旅行社，每架次奖励 5万元，

每家旅行社奖励不超过 1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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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鼓励境内外旅游企业协作交流。支持在泉从事国

际旅行业务的旅游企业与国外旅游企业结对建立协作关系，

合作设立“泉州文旅海外推广服务点”，对年度内在国外开

展 1场以上泉州文旅宣传推广活动，且联合组织国外游客来

泉旅游不少于 1000人次以上（含 1000人次），在泉住宿 2

晚以上的，给予每年奖补 30万元。

三、促进文旅新业态发展

6.支持泉州微短剧发展。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创作彰显泉

州特色、讲述泉州故事的优质微短剧剧本。经评选，按单部

剧本给予一次性不超过 5万元创作补贴；单个创作主体年度

剧本补贴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。对上述剧本的微短剧项目在

泉州区域完成主要场景拍摄且依法备案（外景达 50%以上），

在主要视频网站上线后年度分账收入达 50 万元及以上的，

可叠加申请拍摄阶段资金扶持：按其在泉州实际发生的制作

配套费（经第三方机构审计确认）的 10%给予补贴，单部微

短剧最高 10 万元，单个市场主体年度累计扶持总额不超过

30万元。

7.支持旅游企业设施提升。鼓励旅游景区、度假区、旅

游饭店、乡村旅游运营单位、观光工厂（工业旅游示范基地）

积极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及业态提升项目，根据申报项目的创

新性、示范性、社会效益等标准进行评审和奖励，按照实际

投资额给予每家不超过 2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。

本措施自 2026年 3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年 12

月 31 日，由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解释。本措施与

其他同类政策按“从新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


